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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 绘 项 目 合 同 书

甲方：洛阳市涧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乙方：河南中瀛测绘技术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 2025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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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：洛阳市涧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乙 方：河南中瀛测绘技术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、结合本项目具体

情况，为明确责任，协作配合，确保工程测绘成果质量，经甲方、乙方友好协

商，签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：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2024 年度涧西区国土变更调查项目

2.项目概况：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

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 [2024] 44 号）文件，要求在 2023 年度国土

变更调查成果基础上，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变化图斑实地调查举证任务。本项

目主要内容：按照国家规程和统一标准、要求，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

时点，以自然资源部下发的 2024 年度全覆盖遥感监测成果为基础，在涧西区

范围内开展年度内变化图斑的实地调查举证，统一制作调查底图，查清调查底

图上每一块变化图斑的地类、面积、属性等实际情况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

化情况，更新县级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，形成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。

3.服务质量：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，质量合格，通过省级和国

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评审及验收。

4.服务期：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评估验收合格后。

5.项目负责人：赵莹莹，联系电话：13937960936。

第二条：执行技术标准

1.《城市测量规范 》（CJJ/T8-201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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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工程测量标准 》（GB50026-2020）；

3.《全球定位系统(GPS)测量规范》（GB/T18314-2009）；

4.《1:500 1:1000 1:2000 地形图数字化规范》（GB/T17160-2008）；

5.《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（GB/T 24356-2023）。

第三条：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与责任

1.甲方及时提供本测量工程的相关资料，并保证资料的真实、

准确；

2.及时解决乙方提出的属甲方责任范围内的有关技术问题；

3.协助乙方到工程现场指认地界和工作范围；

4.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：该

成果的所有权归属甲方，乙方对该项目成果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，不得作为

他用，如乙方未遵守合同约定而给甲方造成损失，由乙方向甲方赔偿损失，并

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

5.由于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资料不合格，乙方应无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

到质量合格；

6.甲方如果因非乙方原因中途中断委托，乙方工作已经过半的，甲方应向

乙方支付全部测绘费用；工作未过半的，甲方按总测绘费用的 50%向乙方付费。

第四条：测绘费用及支付方式

1.根据 2025 年 4 月 15 日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，经磋商小组评审，最

终确定由我单位承揽该项目。项目成交金额为 494500 元，大写：肆拾玖万肆

仟伍佰元整。

2.付款方式：乙方完成测绘工作，且通过国家验收合格，向甲方提交数据

成果和正规 1%增值税发票时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部测绘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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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账户信息

单位名称：河南中瀛测绘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户 行：中原银行洛阳凯东支行

账 号：672010090000003025

第五条：违约责任

1.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乙方停、窝工的，工期按实际工作日顺延

外，还应付给乙方实际发生的费用；

2.由于乙方原因造成测绘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，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其

返工测绘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
3.合同履行期间，由于甲方原因而终止合同或甲方要求解除合同时，乙

方未进行测绘工作的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测绘费预算额的 10%作为违约金；已

进行测绘工作的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实际完成测绘工作量的全部费用，并支付

合同工程全部测绘费 10%的违约金；

4.由于乙方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时间（日期）提交测绘成果资料，

每超过一日，应减收测绘费千分之一。

第六条：其他约定

1.乙方应将全部成果交付甲方；

2.乙方所提交的测绘成果必须满足服务质量及甲方要求；

3.乙方在测绘工作中，甲方应配合乙方工作；

4.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

商的态度加以解决。双方协商一致的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

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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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：合同签订
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次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用

结算付款完成后，本合同委托关系终止。

2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名称：

洛阳市涧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乙方名称：

河南中瀛测绘技术有限公司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

或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

或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04 月 16 日 日期： 2025 年 0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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